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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4
林秉文先生

高級主任 (2)5
林培生先生

                                                                                                            

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2)2294/99-00(01)號文件 )

跟進 2000年 6月 5日上次會議席上提出的事項

條例草案第 14條     覆核機制

政府當局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表示，政府當局同意在條
例草案中訂明覆核委員會的成員組合及運作方式，有關

安排將與現時的警方保護證人上訴委員會所採用的相

若。根據有關建議，行政長官將為施行條例草案第 14(1)
條的目的，委任一個由公職人員及非公職人員組成的小

組。在每次聆訊中，委員會主席一職均由警務處處長或

廉政專員 (視屬何情況而定 )指定的人員擔任，而該名人員
須為較批准當局更高級的人員。委員會成員須由行政長

官為此目的而委任的人士組成，其中最少須有兩人為非

公職人員。政府當局將會動議有關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正案。

條例草案第 17(1)(b)條     罪行

政府當局

2.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表示，律政司並不反對主
席所提出有關任何根據條例草案第 17(1)(b)條提出的檢
控，均須獲得律政司司長同意的建議。她表示政府當局

會為此動議一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3. 黃宏發議員認為，關於須獲得律政司司長同意

才可起訴的罪行，律政司司長有需要訂定一份考慮因素

一覽，列出她在決定是否提出檢控時將會考慮的各項因

素。黃議員認為此舉可避免律政司司長被指稱在處理不

同個案時沒有公平行事，並確保檢控政策保持一致。

II.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4. 由於議員對條例草案再無提出其他問題，主席

表示法案委員會將於 2000年 6月 16日就條例草案向內務
委員會作出報告。議員察悉政府當局已作出預告，表示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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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 2000年 6月 26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恢復條例草案的二
讀辯論。

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4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9月 18日


